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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三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制度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《唐山三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制度》经公司 2024 年

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二、 制度的主要内容，分章节列示： 

唐山三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编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应认真履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

的职责，保证报告事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第二章 报告内容及编制要求 

第三条 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工作回顾。包括公司业务和经营模式简介，预算执行经营指标完成情

况及分析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工作情况。就公司董事会建设和运转情况、公司发展情况、董

事会通过的投融资计划和重大项目完成及效益情况、业绩考核和重大风险等情况

进行报告 

（三）前景展望。提出下一年度的预算指标，为实现经营目标和规范公司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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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拟采取的措施。 

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

举行。董事会决议的表决，实行一人一票。董事会对报告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

董事的过半数同意。 

第五条 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要全面具体，突出重点。 

第三章 报送要求 

第六条 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第七条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及所附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个别董事

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存在异议的，应在工作报告中单独声明

并说明理由。对未出席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单独列示其姓名并说明原因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八条 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报告期为上一年度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唐山三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11 月 2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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